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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研究生工作室使用与管理办法（试行）

研究生工作室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基地，为了保证研究生能在一个更加

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学术氛围中进行学习和课题研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

制定《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研究生工作室使用与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

一、研究生工作室用途

研究生工作室是用于学院在校就读研究生进行研究与学习的场所。

二、研究生工作室使用办法

1. 研究生工作室由学院党政办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使用。

2. 研究生使用工作室桌位，由导师事先填写并提交《研究生工作室桌

位申请表》（以年级为单位）至学院党政办，按照学科、团队、导师所带学

生相对集中的原则，根据各工作室桌位总数，采取导师自由组合申请和学院

统筹安排相结合的方式确定。

3. 工作室桌位使用采用实名制，一人一位，固定人员、固定桌位，不

得随意变更、不得转交他人，如需调整，由导师到党政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4. 所有卡座、椅子、钥匙统一编号，研究生凭学院党政办公室登记的

信息到公路工程试验中心 A-303 办公室登记备案、领取钥匙，钥匙需妥善保

管、严禁私自配备，如有丢失要及时到 A-303 办公室报备、补办（补办费用

自理）。研究生毕业离校前应及时将桌位清理干净，并到 A-303 办公室归还

钥匙、消除备案。

http://www.ccea.zj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09/d2/e776758e438c9ba3fa319ee3cf49/a71619af-d9b6-4fdc-bb45-a7afe3f76008.docx
http://www.ccea.zj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09/d2/e776758e438c9ba3fa319ee3cf49/a71619af-d9b6-4fdc-bb45-a7afe3f76008.docx


三、研究生工作室管理办法

1. 研究生工作室管理由学院党政办牵头，学工办与公路工程实验中心

密切配合。

2. 每间研究生工作室指定一位负责老师，负责本工作室的日常管理，

包括卫生值日安排、安全检查监督等，负责老师由该工作室学生的导师担任，

若该工作室有多位导师的学生，则由导师们协商指定一位负责老师。

3. 研究生在工作室内禁止放置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放置试

验材料与试验设备，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禁止在实验室留宿过夜。出

现上述情形者，学院将按照《长沙理工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给予警告及

以上处分；受到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学生，将被取消其入驻工作室资格，取

消其评奖评优资格，其导师在下一年度不得参与校院各类评优评先、职称推

选以及限额申报类科研项目的推选等。

4. 每位研究生应保持个人工作区域与公共区域的整洁卫生，值日以两

人为一组，每组值日时间为一周（周一至周日），循环展开。值日人员在每

周一上午对工作室进行一次的彻底的清扫，包括扫地、拖地以及公共物品的

整理工作；并有义务督促工作室各成员对个人工作区域进行清扫整理。学院

每周不定期对工作室内务进行检查，对内务不合格的学生进行院内通报，每

通报一次扣除当学年该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评分 0.2 分。

5. 研究生工作室的用电、用水、门禁、消防、安全及环境卫生等执行

学校相关规定并接受监督。要节约用水、用电、爱护公物，保障室内外环境

卫生与正常秩序。

6. 破坏工作室环境或损坏公共物品，须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

四、其它事宜

1. 院党政办公室负责学院所有研究生工作室的使用管理和统筹调配，

并定期对研究生工作室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2. 院学工办负责做好学院研究生工作室的日常管理及监督检查等各项

工作，定期组织工作室卫生检查评比、争创模范工作室等活动，营造和谐向

上的文化生活氛围，公路工程实验中心协助学工办开展研究生工作室的安全

教育。

3.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起实施，由院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未尽事

宜由学院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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